


受中山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市财政局”）委托，我司本

着客观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对中山火

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开展绩

效评价，全面了解 2024 年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就业公

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，考核预期绩效目标

的实现程度、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，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

理水平。

经书面评审、现场核查及专家评价，最终中山火炬高技术

产业开发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

72.17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中”。评价小组认为，项目的立项依据

充分，内部制度建设基本完善，通过项目实施，初步构建火炬

高新区“家门口就业服务圈”，为区内重点就业群体提供全方

位、多层次的就业服务。

针对本次评价发现的问题，在此提出以下建议：一是规范

前期采购行为，确保采购的公开性和透明性；二是强化预算管

理，根据下达的补助资金及工作目标，做好采购前预算编制等

工作；三是规范信息化平台建设，强化资源统筹与共享，减少

重复建设；四是规范资金支付和核算，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高

效；五是严格开展履约验收，逐项核实项目任务完成情况，提

高验收的严谨性与规范性；六是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，

严格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；七是完善零工市场的管理机制，整



合社会资源，提高就业服务的精准化程度；八是形成就业服务

长期有效的运行机制，保障项目后续的可持续运营。


